保密承诺书

致：四川九州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就招标人本次欠款法律清收项目招标事宜，响应人承诺遵守下列保密条款：

此处所用的“保密信息”是指由招标人或招标人的员工、顾问和其他代表（以下通称为“招标人人员”）直接或间接提供的、披露的任何或所有信息，无论以纸质、电子化、口头或其它形式，与招标人有关的一切资料、材料、数据、事实、文件、电子邮件信息等材料或信息。为保密目的，由招标人人员提供或披露的任何有关第三方的技术或业务信息同样应被视为招标人的“保密信息”，并受本保密承诺书条款约束。

未经招标人事先书面批准，响应人不会将招标文件以及其它文件和资料的全部或部分内容以任何书面或口头或其他形式向第三方或者响应人非必要的职员提供或者透露，或发表任何声明或为回复而在任何媒介上出版、发布。 

3、响应人将对招标人的保密信息进行保密并限制其使用。对于文件中和其它媒介上（如U盘）的信息，绝不会因交付有关的回复而透露和复制给无须知道相关情况的第三方和/或响应人非必要的职员，除非经招标人事先书面许可。

4、响应人同意，将任何保密信息提供或者披露给第三方或响应人非必要的职员将对招标人导致损害，如违反本保密承诺书的义务，响应人自愿承担违约责任，包括但不限于赔偿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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